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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红管〔2025〕57 号

市城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市属有关企业：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政专项规划（2025-2035 年）》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篇 总 则

第一条 在省委、省政府“制造业当家”战略指引下，为全面贯彻落实汕尾“西

承东联桥头堡，东海岸重要支点”的发展定位，汕尾市积极引入重大产业项目，探索

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供给的有机结合。红海湾作为全市重要产业平台，是承接新能源

汽车等新兴产业的重要片区。为支持并加快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规划建设工作，完

善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汕

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组织编制《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政专项规划

（2025-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全域，土地面积 110 平方千米，包含田墘、

遮浪和东洲三个街道。

第三条 规划年限：2025-2035 年，其中近期建设规划期限至 20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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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规划内容：包含道路、竖向、给水、污水、雨水、电力、通信、燃气、

消防、环卫、管线综合等 11 个专项规划。

第五条 规划思路：《规划》编制坚持系统性、科学性、前瞻性、韧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以已批控规为校核，并吸纳相关专项规划的

成果，融合已建、在建或已开展前期工作的工程设计资料，结合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

园的需求开展编制，科学评估市政设施规划和建设情况，结合案例分析和先进经验，

优化调整既有规划，深入解决城市规划与工程建设的衔接问题、堵点难点问题，统筹

布局各项市政基础设施，面向实施合理安排分期建设，有效支撑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

建设。规划期内，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检评估和动态调整试点”等工作对永久基

本农田等限制因素完成调整或相关控规对地块进行优化，路网和市政设施的规划设计

可根据最新建设条件进行适当优化调整。

第二篇 道路工程专项规划

第六条 道路工程规划目标

积极落实粤东地区区域发展和绿色制造产业园建设需要，打造与“国际化临港经

济区，世界级滨海旅游区”城市愿景相适应的“通道快捷、安全高效、品质优越”的

道路交通系统。努力实现“道路系统稳定高效、客货合理分流、出行体验良好”的发

展目标。

第七条 道路网总体结构

重点构建“两环三通道”的骨架路网，以主干路为主体，以次干路及专用通道为

补充，规划形成紧密衔接重要交通设施的客货交通网络，实现高效互联互通；打造与

空间拓展和功能布局优化相匹配的客货独立通道，出行安全有序；改善道路线形，优

化道路断面，塑造高品质的道路出行环境。

第八条 道路网层次与功能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道路网分为三类通道。

一是货运通道：构建环线货运通道，快速通达高速、港口、火车站、机场，实现

货运的海陆空经济高效运输。通过新兴路、新兴路专用匝道（连通产业园一、二期）、

进港大道以及连港路等专用通道，形成产业园、高速、码头互联互通的快速货运通道；

通过 G236 改线连通新兴路和连港路，构建环形货运通道。

二是通勤通道：构建环园区的骨架道路网，保障员工便捷通勤，覆盖园区各生产

和生活空间。拓宽红海湾大道，串联园区与市区，作为片区通勤的重要通道；利用人

民路改扩建，构建红海湾第二通道，连通红海湾大道与园区中部，同时串联园区附近

镇街；园区中部道路、南部狮湖路直接连通红海湾大道，便捷高效。

三是旅游通道：构建滨海旅游环线，实现客货分流，安全高效。沿南侧滨海旅游

公路、县道 X124、国道 G236 改线、省道 S240、进港大道等构建具有滨海特色的旅游

道路。

第九条 道路网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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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快速路

高快速路应为城市中大量、长距离、快速交通服务，主要承担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对外的交通联系，具有通过性功能；同时承担汕尾组团间的交通联系。快速路对向车

行道之间应设中间分车带，其进出口应采用全控制或部分控制。

高速路为兴汕高速，设计车速 100km/h，双向 4车道；快速路为 G236 改线，设计

车速为 80km/h，双向 6车道。

2.主干路

主干路应为连接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各主要街道的干路，以交通功能为主。主

干路两侧不应设置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进出口。

主干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32m、36m、40m、48m 和 60m，对应的车道数为双

向四车道、六车道、八车道，设计车速为 40～60km/h。

3.次干路

次干路应与主干路结合组成道路网，起集散交通的作用，兼有服务功能。次干路

服务功能应加强，沿线可分布大量的住宅、公共建筑、停车场地等服务设施。

次干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24m、25m、30m 和 41.5m，对应的车道数为双向

四车道和六车道，设计车速为 30～40km/h。

4.支路

支路应为次干路与街坊路的连接线，解决局部地区交通，以服务功能为主，主要

承担短距离交通，广泛联系各地块的出入通道。支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10m、

12m、15m 和 20m，设计车速为 20～40km/h。

5.专用通道

专用通道应为园区通往港区的专用货运通道，以服务货运通行功能为主。专用通

道规划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9.5m 和 12m，设计车速为 20～30km/h。

道路网密度表

道路等级 道路长度（km） 路网密度（km/km
2
）

快速路 8.68 0.41

主干路 42.35 2.0

次干路 72 3.41

支路 69.63 3.3

合计 —— 9.12

第十条 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

1.平面交叉口

城市主干路之间、次干路之间、主次干路之间相交的路口采用平面交叉口形式，

按等级相交采取不同的控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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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交叉口控制形式

序号 平面交叉口类型 规划形式

1 主干路－主干路 平 A1 类（灯控，交叉口展宽）

2 主干路－次干路 平 A1 类（灯控，交叉口展宽）

3 次干路－次干路 平 A1 类（灯控，交叉口展宽）

4 主干路－支路 平 B1 类（无灯控，支路只右转）

5 次干路－支路 平 B2 类（无灯控，减速让行）

6 支路－支路 平 B2 类（无灯控，减速让行）

2.立体交叉口

立体交叉口规划一般分为互通立交和简易立交两大类。高速公路两两相交原则上

采用互通立交，快速路与其他干道相交根据交通需求采用互通立交或简易立交。城区

内部不宜建设大型互通立交，简易立交应优先考虑道路主线做跨线桥。

第三篇 竖向工程专项规划

第十一条 竖向工程规划目标

1.以“生态、安全、适用、经济、美观”为原则，为工程建设提供竖向指引。

2.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竖向布局及开发策略。

3.整合区域内已报建项目，形成规划范围内竖向规划一张图。

第十二条 竖向工程规划总体布局

竖向规划范围划分为 7个分区：田墘片区、临港片区、遮浪片区、产业园一期分

区、红海湾北片区、北部生态保护区、西部生态保护区。

第十三条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

根据规划区内用地的性质、功能，并结合自然地形、排涝排水规划要求，将城市

用地竖向规划形式划分为三种：建成区、增量建设区、生态区。

1.建成区：主要维持现状高程，因地制宜优化竖向规划体系，提出相应的排水系

统改造要求。

2.增量建设区：结合现状地形条件和开发要求，协同防洪排涝、排水和道路交通

等规划，通过地形的合理改造和综合利用，建立完善的高程控制体系。

3.生态区：保持和延续自然地貌。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形式统计表

竖向分区 区域类型 规划高程范围 规划坡度范围

田墘片区 建成区 3～19.6m 0～3.8%

临港片区 增量建设区 5～17.8m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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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浪片区 增量建设区 3.5～19m 0～3.3%

产业园一期分区 增量建设区 10～22m 0.1～1.4%

红海湾北片区 增量建设区 4～20m 0～2.6%

北部生态保护区 生态区 保持现状 保持现状

西部生态保护区 生态区 保持现状 保持现状

第十四条 控制点标高及控制纵坡规划

1.田墘片区位于田墘街道范围内，建成区域较广，片区规划遵循“少填少挖、低

影响开发”理念，规划后整体地势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规划高程范围为 3～19.6m，

坡度范围为 0～3.8%。

2.临港区域受海潮影响较大，规划标高按不低于 100 年一遇潮水位设计，规划后

整体地势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规划高程范围为 5～17.8m，坡度范围为 0.1～1.6%。

3.红海湾北片区受海潮影响较大，规划标高按不低于 100 年一遇潮水位设计，规

划后整体地势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规划高程范围为4.0～20m，坡度范围为0～2.6%。

4.遮浪片区位于田寮湖周边，南侧区域受海潮影响较大，规划标高按不低于 100

年一遇潮水位设计，规划后整体地势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规划高程范围为 3.5～

19m，坡度范围为 0～3.3%。

5.产业园一期片区按 200 年一遇防潮水位+最大风暴潮考虑，保障绝对安全，场

地按不低于最大风暴潮设防标高为 8.8m 进行规划。周边的道路高程范围为 10～22m，

坡度范围为 0.1～1.4%。

第十五条 地坪标高规划

本次地块的地坪竖向规划设计以保留用地、维持生态、满足防洪要求和尽量减少

土方工程量为主导，以满足用地开发建设的要求为依据，灵活处理地坪设计标高并进

行控制规划。

1.地块的规划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高出 0.2m 以上。

2.保留山丘地形区，各组团地面形式留待组团详细规划确定。

3.填土区及挖土区地面排水坡度不小于 0.1%，采用多坡向排水。

第四篇 给水工程专项规划

第十六条 给水工程规划目标

构建安全、可靠、高效、可持续且有韧性的城乡供水体系，以满足规划范围内居

民及工厂企业的生活、生产用水需求。

第十七条 供水目标

1.供水管网普及率达到 100%。

2.供水管网漏损率≤8%。

3.满足绿色产业园区日用水需求及相关水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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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区供配水管网中绝大部分用户接管点服务水头均满足 28m 设计要求。

第十八条 用水量预测

规划区近期总用水量取 10.7 万 m³/d，远期总用水量取 11.8 万 m³/d。

第十九条 供水水源

1.常规水源：红海湾片区内红海湾水厂采用宝楼水库与赤沙水库作为常用水源。

2.应急、备用水源：本地水库互为应急备用，构建多水源互为应急备用安全体系。

3.临时补充水源：将湖东水库与湖尾水库作为临时补充水源。

第二十条 供水设施规划

净水设施设置

名称 位置 规模（万 m3/d） 占地面积 备注

红海湾水厂 原 X141 北侧
现状 6

63227 ㎡ 扩建
规划 12

注：现状水厂用地可满足水厂扩建用地需求，满足现行《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水厂用地控制指标。

第二十一条 重要输配水管道规划

1.通过赤沙水库－红海湾水厂原水工程将赤沙水库作为新增水源。

2.通过城区－红海湾主管联通工程，实现红海湾水厂与城区各水厂联合供水，提

高供水安全性和稳定性。

3.沿人民路、国防路、洲湖路等敷设 DN600 供水干管。

第五篇 污水工程专项规划

第二十二条 污水工程规划目标

完善污水设施，综合提升城乡污水处理水平。

第二十三条 排水体制

规划区采用完全分流制。

第二十四条 污水量预测

近期平均日污水量为 7.66 万 m³/d，远期平均日污水量 8.41 万 m³/d。

第二十五条 污水分区规划

规划区划分为 8个排水分区，分别是产业园一分区、产业园二分区、田墘分区、

东洲一分区、东洲二分区、湖东分区、施公寮岛分区、遮浪分区。

第二十六条 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1.保留 2 座水质净化厂，新建 1 座污水处理设施，区域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22.0

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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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污水处理厂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现状规模

（万吨/日）

近期规模

（万吨/日）

远期规模

（万吨/日）
类型

纳污

范围

1 东部水质净化厂 10.0 10.0 10.0
现状

保留 主城

区、

红海

湾、

捷胜

2 红海湾水质净化厂 2.0 2.0 2.0
现状

保留

3

汕尾红海湾绿色制

造产业园污水处理

设施

—— 10.0 10.0 新建

合计 12.0 22.0 22.0

2.工业废水处理

除产业园区工业废水量规模较大且集中排放，其余用地工业废水规模较小，由企

业预处理至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中的 A级标准要求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企业内部处理达标后回用。

第二十七条 污水管道规划

1.生活污水管网

统筹污水处理设施，东部水质净化厂、汕尾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污水处理设施

共用一套生活污水主管。

保留红海湾大道—遮浪镇区东部水质净化厂配套 d800～1800 污水干管、田墘排

渠旁 d2000 进厂主管、DN1500 尾水管以及红海湾大道沿线预留接驳 d400～800 污水支

管。现状、在建 d300～600 截污管部分保留，并逐步改造原有截污管。沿人民路、国

防路、洲湖路等新建污水管。

2.工业废水专管

沿人民路——新兴路——田墘排洪渠南侧新建 DN400 工业废水专管，将产业园区

预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输送至工业废水处理单元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再生水规划

推进东部水质净化厂尾水计划用于石鼓山公园生态补水、红海湾电厂工业用水等，

最终于施公寮岛东部排海。鼓励再生水用于市政道路浇洒、消防应急用水等。鼓励园

区利用非常规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第六篇 雨水工程专项规划

第二十九 条雨水工程规划目标

改善水环境状况，建成完善的雨水系统，优化区域生态环境。

第三十条 防洪排涝标准

1.防洪（潮）标准：规划区海堤工程主要包括内湖海堤、白沙湖海堤、湖东海堤



— 8 —

与田寮海堤等，各海堤设计防潮标准均为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采用 50 年一遇设防，

防山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 绿色制造产业园区域防潮标准建议按 200 年一遇设计。

2.内涝防治标准：规划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按 30 年一遇。

3.治涝标准：城镇范围采用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不致灾；乡村范围采用 10 年

一遇 24 小时暴雨 1天排干；农田等其他范围采用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 3天排干。

第三十一条 设计参数

规划区一般地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采用 3年，低洼及重要区域采用 3～5年。

第三十二条 雨水量计算

规划雨水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Q＝qψF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q——设计暴雨强度（L/s·ha）；

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ha）。

第三十三条 暴雨强度

本次规划采用汕尾城区暴雨强度公式：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P——重现期，一般地区采用 3年，低洼及重要区域采用 3～5年；

t——降水时间，t=(t1+t2)。地面集雨时间 t1 取 10 分钟。

第三十四条 雨水系统分区

根据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竖向专项规划、防洪排涝规划，规划范围雨水走向与规划

前基本保持一致，根据规划竖向、水系情况切分为 11 个雨水分区。

雨水分区一览表

序号 雨水分区 汇水面积（hm2）

1 分区 I 1232.74

2 分区Ⅱ 1397.50

3 分区Ⅲ 1549.68

4 分区Ⅳ 789.02

5 分区 V 431.54

6 分区 VI 760.81

7 分区Ⅶ 1055.06

8 分区Ⅷ 306.76

9 分区Ⅸ 338.57

10 分区 X 964.46

11 分区 XI 10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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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雨水管道设计

1.就近分散排放、沿道路坡度敷设，降低覆土埋深。道路宽度大于等于 40 米则

双侧布置管线（红海湾大道采用双侧布管）。

2.雨水管管径介于 dn600-dn2000 之间、雨水箱涵尺寸介于 BxH=1800x1200～

2400x2000 之间。

3.雨水能直接排入河涌的，截洪沟应尽可能直接与河涌连通，无法直接排入河涌

的才接入市政雨水管道中。如果截洪沟截流雨水必须通过市政雨水管道排入河涌，需

将该部分雨水量纳入设计管道计算中。截洪沟与雨水管道连接点和位置应在进行地区

控制性规划时结合该地区的防洪排涝规划具体考虑。

4.保留 4处在建排涝泵站（地势低洼处）作为地块雨水的强排措施。

第三十六条 易涝区雨水排放

1.重视和加强河道的管理和清疏，加快河涌改造和整治。

2.局部低洼地块需增设强排措施，将雨水抽升至市政雨水管道系统。

3.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该区域的管道清疏和附近地区的卫生管理，减少泥沙和垃

圾堵塞管道和雨水口。

第三十七条 海绵城市

汕尾市包含 6 个海绵管控分区，其中红海湾组团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57%。

规划将红海湾组团分区细化为 5个海绵管控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55%～70%之间。

结合海绵城市的建设发展，推广透水技术，可通过蓄水池、立体绿化等设施收集

雨水，就地利用。

第七篇 电力工程专项规划

第三十八条 电力工程规划目标

1.以“城市建设，电力先行，适度超前”为原则，科学预测用电负荷，实现供需

平衡。

2.综合电网结构与城市建设，近远结合，统筹布局，合理落实各级变电站与高压

走廊，实现电网典型接线率达到 90%以上。

3.充分利用现状资源，积极发展新能源与储能技术，建设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绿色清洁的现代化城市智能电网体系。

第三十九条 负荷预测

预测至 2035 年红海湾片区（产业园除外）最大用电负荷为 101.3MW，根据产业园

用户反馈需求，产业园一期、二期范围未来总用电负荷需求为 350MW，预测红海湾片

区远期最大用电总负荷为 451.3MW。

第四十条 供电电源

红海湾发电厂现状装机容量为 2×600+2×660MW，目前正在进行二期扩建工程，

二期新增装机容量 2×1000MW, 上网电压采用 500kV，经 500kV 茅湖站、深汕站上网，

红海湾片区主要上级电源为位于海丰县的 500kV 茅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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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变电站规划

规划新建 220kV 变电站 1座（红海站），新建 110kV 变电站 8座（包括 3座自建

用户变电站），至规划末期，红海湾片区范围共布局 220kV 变电站 1 座，110kV 变电

站 10 座（包括 3座自建用户变电站）。

变电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站点名称
现状规模

（MVA）
规划规模（MVA）

规划面积

（公顷）
备注

1 220kV 红海站 —— 4×240 1.39 规划

2 110kV 东洲站 2×31.5 —— —— 现状

3 110kV 遮浪站 2×40 3×40 —— 在建

4 110kV 田墘站 —— 3×40 0.61 规划

5 110kV 顺岛站 —— 2×40 0.80 规划

6 110kV 望海站 —— 2×40 0.54 规划

7 110kV 麻海站 —— 2×40 0.54 规划

8 110kV 寮湖站 —— 2×40 0.54 规划

9 110kV 用户变电站 1# —— 3×50 0.54 规划

10 110kV 用户变电站 2# —— 3×50 0.54 规划

11 110kV 用户变电站 3# —— 3×50 0.54 规划

备注：规划 220kV 变电站按 4台主变预留用地；规划 110kV 变电站均按 3台主变

预留用地。

第四十二条 高压电网规划

1.500kV 电网规划

推进 500kV 汕尾电厂二期接入系统线路建设、500kV 红茅甲乙线迁改工程建设。

将现状 2回 500kV 红茅甲乙架空线路迁出产业园二期范围，同步新建汕尾电厂二期送

出线路。

2.220kV 电网规划

推进 220kV 红海输变电工程建设。220kV 红海站规划新建 2 回 220kV 架空线至

500kV 茅湖站，新建 2回 220kV 架空线至 220kV 安竹变电站，规划 220kV 电力线路采

用同塔双回架空敷设。

3.110kV 电网规划

推进 110kV 安东甲乙线、安遮甲乙线迁改工程。将现状 4回 110kV 架空线路迁出

至产业园区外北侧绕行，采用架空线和电缆方式敷设。

推进 110kV 田墘、顺岛、望海、麻海、寮湖输变电工程建设，红海湾区域 110kV

电网结合新建、现状 220kV 变电站构建红海==望海==寮湖==顺岛==安竹、红海==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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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竹、红海==田墘==安竹的双回链式结构，形成经济、高效、智能的区域输配电网

络。

第四十三条 高压线路走廊控制

新建高压架空线路宜采用钢管杆、铁塔沿道路绿化带、绿地架设，严格控制高压

线路廊道， 500kV 架空线路走廊控制宽度为 75 米，220kV 架空线路走廊控制宽度为

40 米，110kV 架空线路走廊控制宽度为 25 米。

110kV电压等级线路采用电缆敷设时，110kV电缆沟预留宽度控制标准：双回（1.2

米）、四回（2.2 米）、六回（3米）、八回（4.5 米）。

第四十四条 中压电网规划

1.近期根据新建、改扩建道路同步完善电力管网，新建的 10kV 电力线路可采用

电缆沟或电缆排管的敷设方式，一般沿道路的东侧、南侧的人行道下敷设，在环形道

路下，沿环路的外环人行道敷设。

2.远期中压配电网全面实现电缆化，要求所有市政道路均留有足够的电力电缆通

道。规划迁改、新建的 10kV 线路均采用电缆线路敷设在电力管沟内，现有 10kV 架空

线路应视条件逐步改造成电缆线路。

第四十五条 近期建设规划

1.近期变电站规划

规划新增 1座 220kV 红海变电站，邻近产业园区范围外西侧布置，终期主变容量

4×240MVA。规划近期新增 3 座 110kV 用户变电站，规划的 3 座用户站在产业园区范

围内布置，由产业园用户建设。

2.近期高压线路规划

加快推进现状 500kV 红茅甲乙线迁改工程、现状 110kV 安东甲乙线和 110kV 安遮

甲乙线迁改工程。

推进 220kV 红海站输变电工程建设，推进 3座产业园用户站输变电工程建设。

3.近期中压电网规划

结合道路近期建设计划，同步建设 10kV 中压电力管（沟）通道，一般沿道路的

东侧、南侧的人行道下敷设，将涉及产业园一期、二期范围的现状 10kV 架空线路迁

出，保障产业园用地布局完整。

第八篇 通信工程专项规划

第四十六条 通信工程规划目标

1.高速互联，安全稳定

持续推进光纤骨干网和移动通信网演进和服务能力升级，加快推动形成“万兆园

区、千兆入户、5G 网络全覆盖”的高速网络格局。

2.集约共享，绿色经济

在满足用户自由接入的条件下实现通信基础设施统筹建设，设施共建共享率达到

95%以上，集约集聚构建互通共享的通信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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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智赋能，融合应用

构建由片区边缘计算数据中心和各企业机房形成的数据设施体系，建设智慧城市

通信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第四十七条 通信需求量预测

预测规划区域通信用户需求数量如下表：

规划片区
预测宽带用户数量

（万户）

预测有线电视用户数量

（万户）

预测移动通信用户

（万卡号）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10.2 4.9 20.9

第四十八条 通信设施规划

1.数据中心规划

规划在东洲街道新增数据机房 1座，按街道级数据中心规模建设，规划机架小于

120 个，预留建筑面积约 500 平方米；鼓励规划区内企业数据中心及运营商数据机房

建设，形成多元算力体系，重点服务于数字政务、城市管理、智慧市政、智造产业、

民生服务等领域。

2.通信机楼规划

规划近期新建 1 座红海湾通信机楼，占地面积 1003 平方米，推进各类通信设施

统筹共建，规划机楼主要用于集中建设各运营商通信传输机房、边缘数据中心、有线

电视分前端机房及邮政局所。

3.通信机房规划

保留现状通信汇聚机房，新增汇聚机房与规划通信机楼合建；规划近期拆除红海

湾绿色制造产业园一期内部 2座现状通信接入机房，新建 2座通信接入机房，规划远

期新建 3座通信接入机房，按需建设产业园专用通信接入机房，通信机房每座预留建

筑面积 150-200 平方米，优先采用多运营商共建共享方式建设（产权相互独立）。

规划类型 新建接入机房数量（座） 建筑面积（㎡）

近期 2 每座 150-200

远期 3 每座 150-200

专用 按需设置 每座 150-200

合计 —— 750-1000

4.有线电视分前端机房规划

规划区内已有 3座有线电视分前端机房，规划新增红海湾分前端机房 1座，与红

海湾通信机楼合建，预留建筑面积约 200 平方米。

5.邮政设施规划

规划保留现有邮政局所，按区域服务需求新增邮政所。邮政所需建筑面积为

200-300 平方米，宜附设于交通便利的公共建筑物或商业建筑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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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应采用“尊重现状，统一规划，重点区域网络覆盖一步到位，

其他区域滚动发展”的建设方式。本次规划开展全域基站 5G 化改造及偏远镇村通信

深度覆盖，形成“宏基站为主，微基站为辅”的基站节点覆盖模式。

规划新建宏基站 240 基，其中包含重点园区通信优化方案新建基站 40 座；因地

制宜结合高层建筑与道路智慧灯杆布局微小基站。

系统

制式
工作频段

一般城区

（遮浪街道中心

区、田墘街道中心

区、东洲街道中心

区、产业园等）

郊区镇区 农村
单站覆盖半

径

5GNR

700MHz 800～1000 1200～1500 2000～3500 600～2000

2.6GHz 500～600 1000～1400 1600～2100 350～1500

3.5GHz 300～400 600～900 1000～1400 250～1000

4.9GHz 250～300 500～600 800～1000 150～700

第五十条 通信管网规划

1.通信管道路由及敷设规模

结合道路规划布局通信管道，各级管道数量为 4-26 孔不等，管径采用 DN110 大

管。

道路类型
光缆需求

备用管孔 合计管孔
电信 移动 联通 有线电视

主干路 4-6 4-6 2-4 2 4-8 16-26

次干路 3-4 3-4 2 2 2-6 12-20

支路 2-4 2-4 2 2 0-4 8-16

重要机房出线所在市政道

路
6 6 4 2 6 ≥24 孔

基站出线所在市政道路 1 1 1 1 —— ≥4孔

2.近期通信线路迁改规划

规划区近期重点迁改范围为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一期、二期，其余迁改范围包

括新兴路、洲湖路、国防路、连港路、人民路、进港大道、通港大道、红海湾大道（局

部）、滨海旅游公路（一期）、狮湖路、环湖路、田湖路沿线。迁改范围内架空光缆

统一迁改至新建通信排管；现状通信管道（或其他管线）不具备迁改条件的可保留现

状，与道路建设存在冲突的或不满足使用需求的均拆除改造至新建通信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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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1.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千兆光纤与 5G 高速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企业内网、外网升级。

2.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大数据中心、边缘计算中心、通信计算机房等算力设施集约协同建设；推进

公共服务平台与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构建。

3.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五网”设施（路网、水网、电网、气网、光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

展；加强防灾减灾领域智能化设施建设，重点实现消防报警系统、地震预警系统与传

统基础设施数据实现采集汇聚、共享交换及跨系统业务协同。

4.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物流仓储等核心产业技术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

落实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等科创设施集群。

第九篇 燃气工程专项规划

第五十二条 规划目标

构建全面覆盖的天然气清洁能源体系，保障燃气供应的安全与稳定，强化区域能

源协同与基础设施互联。

第五十三条 气源选择

1.近期气源

近期天然气气源由汕尾市区 LNG 气化站和规划区新建的 LNG 气化站（含调压站）

提供。

2.远期气源

远期天然气气源主要由规划区新建 LNG 气化站（含调压站）提供。

第五十四条 用气量预测

1.主要用气指标

居民用气标准为 2200MJ/人·a，居民用气按 70%的普及率进行预测。

2.用气量预测

预测规划区天然气用气量为 2.20 亿 Nm³/a，平均日用气量为 60.34 万 Nm³/d，高

峰小时用气量为 2.80 万 Nm³/h。

第五十五条 供气方案

规划近期新建 LNG 气化站（含调压站），用地规模约 3.7 公顷。其中 LNG 气化站

储气规模为 8×150m³，供气量为 2万 Nm³/h；高中压调压站供气量为 5万 m³/h，从陶

河门站高压专管接入高中压调压站，降压后在规划范围内实现燃气中压管网联网，调

压站建成后 LNG 气化站作为应急气源进行调峰储气。规划同时衔接在建的沿红海湾大

道从汕尾城区连接至规划区的中压管道。

第五十六条设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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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高压管道设计压力为 4MPa，中压管网设计压力为 0.4MPa。

第五十七条液化石油气规划

规划近期继续保留现有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并对其进行消防安全整顿。远期及远

景取消液化石油气供应。

第五十八条 燃气安全

1.高中压调压站

最小保护范围为围墙内的区域；最小控制范围为围墙外 25 米的区域。

2.高压燃气管道

最小保护范围为外缘周边 5米范围内的区域；最小控制范围为外缘周边 5米～50

米范围内的区域。

3.中压燃气管道

最小保护范围为外缘周边 0.5 米范围内的区域；最小控制范围为外缘周边 0.5

米～5米范围内的区域。

第十篇 消防工程专项规划

第五十九条 消防工程规划目标

消防规划目标：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符合防灾减灾要求的现代消防体系，提

升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

稳定。

第六十条 消防站布局规划

规划将现状消防站进行升级改造，并建设 2座一级普通陆上消防站与 1座水上消

防站。

规划消防站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等级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期限 辖区范围

1
规划 1#

消防站

一级普通

消防站
5010 近期一期

东洲街道及绿色产业园范

围

2

规划水

上消防

站

水上专业

消防站
4000 近期二期

包括陆上和水上两部分，

负责港口、施公察岛及近

海海域的消防安全

3
规划 2#

消防站

一级普通

消防站
6215 远期 遮浪街道

第六十一条 消防装备规划

1.消防人员配备

规划 1#消防站配备 36 名消防人员，另需配备行政后勤保障人员、队长、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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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队长 4人，即定员 40 人。

规划 2#消防站配备 36 名消防人员，另需配备行政后勤保障人员、队长、指导员、

副队长 4人，即定员 40 人。

规划水上消防站配备 24 名消防人员，另需配备行政后勤保障人员、队长、指导

员、副队长 4人，即定员 28 人。

2.消防装备规划

规划 1#消防站配备 6辆消防车。

规划 2#消防站配备 6辆消防车。

规划水上消防站配备趸船 1艘、消防艇 2艘、指挥艇 1艘。

第六十二条 消防供水规划

1.消防水量预测

同一时间发生火灾次数 2起，一次灭火用水量 45L/s 来确定消防供水标准

2.水源规划

天然水源包括田寮湖、湖尾水库等淡水水源及附近海域。人工水源包括市政供水

管网水源。

3.消防供水管网规划

消防供水与生产、生活给水共用一套管网系统，规划沿主要道路新建 DN200-600

输水管道。

4.市政消火栓建设规划

市政消火栓沿道路设置，间距不大于 120m，保护半径不大于 150m。

5.取水点规划

每个消防站辖区设置至少一处天然水源或人工水体取水点，并设置消防车取水通

道。本次规划 4处自然水体消防取水点。

第六十三条 消防疏散避难系统规划

1.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利用现有的规划建设公园、绿地、体育场、院校等空旷地区，建立布局合理的避

难场所体系。规划区内设置 21 处应急避难场所，人均疏散面积不小于 2平方米/人。

2.消防通道规划

规划将主要满足城市消防出警快速和远距离增援需要的区域性道路划为一类消

防通道，主要包括红海湾大道、连港路、兴汕高速与 G236。

将负担红海湾片区各街道消防站点责任区内部和临近责任区的消防出警任务的

主次干道划为二类消防通道，主要包括国防路、洲湖路、人民路、狮湖路、滨海旅游

公路、田湖路等。

第十一篇 环卫工程专项规划

第六十四条 环卫工程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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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及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建设，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构建适宜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发

展的全链条城乡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第六十五条 生活垃圾产量预测

规划区人均生活垃圾产量取 1.14 千克/（人·日），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人均

生活垃圾产量取 0.57 千克/（人·日）。规划区内生活垃圾最高日产量约 195.8 吨/

日，其中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生活垃圾最高日产量约 53.3 吨/日。

第六十六条 其他固体废弃物产量预测

预测规划区餐厨垃圾清运量为 92.4 吨/日。预测规划区建筑垃圾年产量为 16.7

万吨/年。

第六十七条 生活垃圾收运规划

规划区收运模式采用二次转运模式，源头生活垃圾→小型生活垃圾转运站→中型

生活垃圾转运站→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内生活垃

圾需自行收集到产业园内生活垃圾收集站后，直接运往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

心进行处理。

第六十八条 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规划

规划保留现状 2座小型生活垃圾转运站，新建 1座中型生活垃圾转运站和 1座小

型生活垃圾转运站。

规划生活垃圾转运站一览表

序

号

生活垃圾

转运站名

称

类

型
地址

转运规模

（吨/日）

占地面

积

（平方

米）

建

设

期

限

与相邻

建筑间

距

（米）

绿化隔

离带宽

度

（米）

备注

1

红海湾综

合垃圾转

运站

中

型

兴汕高速东

侧、乡道 Y008

旁

生活垃圾

转运规

模：200

吨/日

建筑垃圾

中转贮存

规模：460

吨/日

厨余垃圾

处理规

模：100

吨/日

36279
近

期
≥15 ≥8

规划新建（中型

生活转运站、规

划区内生活垃

圾二次转运），

含建筑垃圾转

运调配场、环卫

停车场、大件垃

圾分拣站、资源

回收站、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危

险废弃物暂存

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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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墘生

活垃圾

转运站

小

型

红海湾田墘街

道北山村
60 1524

远

期
≥10 ≥5 规划新建

3

东尾村生

活垃圾转

运站

小

型

汕尾红海湾东

尾村

（西岭）

30 454
现

状
≥8 ≥3 现状保留

4

新围村生

活垃圾转

运站

小

型

红海湾新围村

（施公寮与田

下山中间）

30 436
现

状
≥8 ≥3 现状保留

第六十九条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生活垃圾经生活垃圾转运站压缩后运往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

心进行无害化处理。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总处理规模 2100 吨/日，满足规

划区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第七十条 餐厨垃圾收运处理规划

餐饮垃圾采用直收直运模式，由餐厨垃圾运输车直接运往红海湾综合垃圾转运站

（含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行资源化处理。其他厨余垃圾采用二次

分拣模式，经由垃圾收集车运往小型生活垃圾转运站进行二次分拣压缩，再由餐厨垃

圾运输车运至红海湾综合垃圾转运站（含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行

资源化处理。

第七十一条 建筑垃圾收运处理规划

规划区内的建筑垃圾运往红海湾综合垃圾转运站（含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进行

临时调配，最后统一运往汕尾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进行资源化处理。

第七十二条 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收运处理规划

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内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委托有危废经营许可资

质的专业公司进行单独运输，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区内其他危险废弃物收集至红海

湾综合垃圾转运站（含危险废弃物暂存点）后集中运往广东金东环境科技产业园进行

无害化处理。

第七十三条 大件垃圾收运处理规划

规划在红海湾综合垃圾转运站内建设大件垃圾分拣站，对规划区大件垃圾进行分

拣破碎处理，将破碎后的垃圾运至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焚烧处理。

第七十四条 公共厕所规划

规划新建公共厕所 55 座，新建公共厕所全部达到二类标准以上，滨海旅游区域

可按一类标准以上进行建设。

第七十五条 环卫停车场规划

规划在红海湾综合垃圾转运站配建环卫停车场。

第七十六条 农村配套设施设备规划

每户至少配 2个垃圾分类容器，农户在家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投放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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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容器中，自行或由村里保洁人员统一收集运送至垃圾收集点。规划确保每个

自然村配置不少于一个垃圾收集点，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建议农村垃圾收集车具

体数量根据村的实际情况确定，每辆电动三轮车的服务半径约为 2公里，人口为 500

人。

第十二篇 管线综合专项规划

第七十七条 工程管线从道路红线向道路中心线方向平行布置的次序宜为：电力、

通信、给水（配水）、燃气、给水（输水）、污水、雨水。单侧布管时从道路红线向

道路中心线方向原则上按通信、燃气管、雨水的顺序，依次排列在路西侧或路北侧；

按电力、给水（配水） 、给水（输水） 、污水的顺序依次排列在路东侧和路北南侧。

尽可能布置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下，部分特殊道路可结合规划需求优化管线位置。

第七十八条 地下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最小水平净距应满足《城市工程

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要求。

第七十九条 工程管线交叉敷设时，管线自地表面向下的排列顺序宜为：通信、

电力、燃气、给水、雨水、污水。

第八十条 工程管线的最小覆土深度应符合规范要求。当受条件限制不能满足要

求时，可采取安全措施减少其最小覆土深度。

第八十一条 工程管线交叉时，垂直净距应符合规范要求。当工程管线竖向位置

发生矛盾时，宜按下列规定处理：

1.压力管线让重力自流管线；

2.可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

3.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

4.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

第八十二条 工业废水专管、工业燃气专管等专用管线的布置，除满足《城市工

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外，还应满足相关行业标准规范要求。

附件：1.近期建设计划项目库；2.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政专项规划

（2025-2035 年）-图集（部分）（此略，详情请登汕尾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 http://www.shanwei.gov.cn/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